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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现代学院

鲁现代学字〔2019〕30 号

山东现代学院大学生医疗保险管理办法

为切实落实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，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基

本医疗保险的管理，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《济南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（济政办发〔2014〕21 号）和国家医疗保障局、财政部下发《关

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19〕

30 号）精神，结合济南市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要求及我校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山东现代学院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学

校主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

在学生处。

二、参保范围

拥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全体大学生。

三、医疗保障内容

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不建个人账户，重点保障住院和门诊大

病医疗。学校按属地原则参加济南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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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居民中的中小学生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相一致，主要支付符合

规定的住院、意外伤害、门诊大病医疗费用。

四、缴费和医保年度

1.大学生每学年度缴费标准 240 元/年。收费标准如有变化，

参照当年有关文件执行。

2.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由学生自己按照缴费程序自行缴纳，学

校不代收。

3.参保学生医疗保险期限为每年的1月1日至次年的12月31

日。

五、医保待遇

1.参保大学生在济南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住院登记、结算，

出院时只需结清个人自负部分。除在外地住院、本地非定点急症

等情况外，市医保办不再接收在本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

费用现金报销材料。

2.参保大学生出现异地转诊转院、异地急症住院、休学（休

假）在原籍住院、本地非定点急症住院、门急诊死亡、涉及民事

责任赔偿的住院费用、门急诊的意外伤害等情况，可以使用现金

报销。

3.大学生患门规病种，在休学期间可在户籍所在地选择一家

县级以上医院进行医疗，报市医保办备案，所发生的门规费用，

先由个人垫付，然后交由学校经办人员并连同相关资料报市医保

办办理现金报销。居民医保处经办人员审核结算完毕后，已有大

学生医保卡的，将现金报销的费用划拨至大学生医保卡金融区；

没有医保卡的，划拨到学生提供的个人银行卡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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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管理服务

1.学生处负责学生医疗保险的宣传、引导工作，负责学生信

息的收集、整理、上报工作，负责出险材料的审核、上报工作，

负责续保、停保审核及管理工作。

2.报销医疗费需要材料：门诊小病历、住院大病历复印件、

原始发票、用药明细单、费用总清单、医院等级证明、本人身份

证复印件 2 份、本人国有银行银行卡复印件 2 份、打款情况说明，

异地住院还需提供情况说明。社保报销后如需要再到其他部门报

销的，须在社保报销后到社保中心打印理赔单。因社保中心报销

时相关材料的原件（如发票、发票清单、各类证明书）将不予退

还，因此，学生可自备复印件。市医保办咨询电话：68967262、

68967263。

3.学生参加医疗保险，毕业后稳定就业的，应随同用人单位

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；属于灵活就业的，按灵活就业人员

身份属地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。非就业状态的，学生可按

规定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。

山东现代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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